
 

 

 

《基层站所营商环境能力建设通则》 

信阳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思想解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和

经济活跃程度的综合体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营商环境是生

产力、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中央、国

务院，河南省委、省政府，信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2019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标志着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

障迈出实质性步伐。2020 年 12 月《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发布，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聚焦政务便利化、降低企

业成本、构建监督体系，着力推动解决市场主体的痛点难点堵点。 

优化营商环境关键节点在基层，基层站所是各行业部门的前沿哨点，

联系企业最紧密，服务群众最直接。对企业来说，基层服务是第一手的、

最直接的，企业在基层获得的感受是最真切的，基层站所作为政策执行的

最末端，是营商环境的主要建设者。2023 年 5 月市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

印发《强化基层站所作风效能建设 打通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工

作方案（试行）》，以“六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促进多方主体协同共



 

 

治，建设一整套全流程、多主体、持续性的基层站所服务需求管理和优化

交互机制，着力提高基层站所服务效能，聚焦与经济社会发展、企业生产

经营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站所，开展作风能效建设评议，聚焦信阳市

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低和“上热中温下冷”等问题，推动纠建并举、标本

兼治，实施标准赋能，不断提升基层站所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

平。 

能力建设是持续优化基层站所营商环境的基础保障，标准是固化已有

工作成果并持续改善推进工作的技术手段。《基层站所营商环境能力建设

通则》旨在持续提升信阳市基层站所整体营商环境能力，助力打造与“美

好生活看信阳”愿景相一致的一流营商环境高地。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信阳市营商环境服务中心提出并归口，列入 2023 年信阳市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由信阳市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以及信阳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信阳市公安局、信阳市财政局、

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信阳市城市管理局、信阳市水利局、信阳市农

业农村局、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信阳市

司法局、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信阳供电公司、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信阳

市税务局、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制定。 

（二）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结合营商环境和基层站所特点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协调性原则。通过梳理国家、河南省营商环境建设相关的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标准，保障标准内容与法规政策，以及与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河南省地方标准的协调性。 

二是适用性原则。与信阳市基层站所作风效能建设，打通优化营商环

境“最后一公里”活动紧密结合，在标准中充分反映企业等市场主体对基

层营商环境的需求，强化标准的适用性。 

三是经济性原则。针对十类基层站所营商环境能力建设整体性需求，

组织相关方合力开展标准编制，提高标准化效能，体现标准的经济性。 

（三）编制依据 

1. 政策文件 

标准编制重点参考了国家、部委发布的相关文件，包括《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中国

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

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

意见》《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公安机

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

见》《关于市场监管基层执法装备配备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

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装备标准化建设指导标准（2020 年版）》《城市管理执法装备配备指

导标准（试行）》《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办法》《全国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

公开的意见》《人民法院档案工作规定》等，河南省相关文件，包括《河

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

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和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1

版）》《2019 年全省税务系统基层规范化建设重点工作方案》《河南省行政

执法证件管理办法》《河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建设的意见》，以及信阳市相关文件包括《信阳市政

务服务条例》《强化基层站所作风效能建设 打通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

里”工作方案（试行）》《关于加快基层便民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信阳市

城市管理领域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信阳市城市管理系

统行政执法管理规范与考核评价办法》《信阳市城市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

量标准适用规则》《〈信阳市红色资源保护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

《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关于进一步加强

“双上双下”基层便民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的通知》《关于建设“双上双

下”乡村便民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

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通知》等。 

2. 标准文件 

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https://csglj.xinyang.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73&id=7561
https://csglj.xinyang.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73&id=7561


 

 

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起草，并参考了 GB/T 42418-2023《基层政务公开工

作指南》、SF/T 0084-2021《全国司法所工作规范》，以及河南省地方标准

DB41/T 1700.1-2018《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工作

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DB41/T 1700.2-2018《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前

提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第 2 部分：服务指南编制规则》、DB41/T 

1700.3-2018《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第 3

部分：网上服务》、DB41/T 1700.4-2018《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前提下“最

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第 4 部分：现场服务》、DB41/T 1700.5-2019《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第 5 部分：政务服务

网电子文件归档数据规范》等。 

三、编制过程 

（一）项目预研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4 月，信阳市营商环境服务中心启动项目预研

工作，收集国家、部委、河南省营商环境、基层站所相关政策文件，以及

营商环境、基层站所建设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梳理、分析政策

文件、标准文件相关要求。 

（二）标准起草与研讨 

2023 年 5 月，确定了标准适用的基层站所范围，即聚焦于经济社会发

展、企业生产经营、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站所，包括全市范围内的派 

出所、市场监督管理所、司法所、财政所、国土资源所（承担对应职能的



 

 

村镇规划建设办公室、乡村建设办公室）、乡镇（街道）税务分局、人民

法庭、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党政便民服务中心）、供

电所，共 10 类市场主体服务机构（含承担相应职能但名称不同的基层站

所）。 

2023 年 6 月至 8 月，标准提出单位明确制定基层站所营商环境能力建

设标准，确立标准编制的协调性、适用性和经济性三项基本原则，组织成

立标准起草组，明确任务分工，组织标准起草单位讨论标准框架，基于政

策和标准文件要求、企业等市场主体需求形成标准草案。 

（三）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9 月，标准起草组根据基层站所行业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标准

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标准适用范围 

标准主要适用于信阳市各党政便民服务中心（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派出所、财政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自然资源所、司法所、供电所、人

民法庭、乡镇（街道）税务分局、市场监督管理所等十类基层站所的营商

环境能力建设，信阳市其他基层站所的营商环境能力建设可参照使用。 

（二）标准技术内容 

1. 界定了四个关键术语 

标准界定了政务服务、司法服务、窗口服务、行政执法四个基层站所



 

 

营商环境能力建设的关键术语。 

2. 确立了三项基本原则 

标准确立了党建引领、指导赋能、主动作为三项基层站所营商环境能

力建设的基本原则。 

3. 规定了四种核心能力 

标准规定了组织管理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窗口服务能力、行政执法

能力四种基层站所营商环境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 

4. 明确了三类关键支撑 

标准明确了工作作风建设、环境设施保障、监督考核评价三类基层站

所营商环境能力建设的关键支撑内容。 

五、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基于营商环境、基层站所相关政策文件，结合信阳市基层站所

营商环境实践起草，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不存在

矛盾。 

六、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由信阳市基层站所市级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信阳

市营商环境服务中心监督指导。 


